厦门市会展业限塑承诺书

(会展项目主承办单位)
	行政相对人名称
	填申请单位全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必填）

	法定代表人
	（必填）
	身份证号
	（必填）

	承诺事项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生态环境等部委关于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工作部署，对自然资源节约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本单位自愿作出如下承诺：
1、 停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
2、 不提供不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塑料袋；
3、 会同主承办单位尽可能为与会者提供符合相关质量标准和环保要求的塑料文件袋替代品，如纸质或布袋；
4、 自觉接受政府、行业组织、社会公众、新闻舆论的监督，自愿接受主管部门的监管和执法部门的依法检查，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5、 若违反相关规定，自愿按照相关规定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关部门的处罚；
6、 本承诺同意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手签）             承诺单位（盖章）：             
日期： （时间必填）



[bookmark: _GoBack]本承诺书一式贰份，一份由本单位留存、一份交由市会议展览局保存并存档。
